
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鉴证报告 第 1页

关于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6]第ZF10634号

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开创电气”）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项报告”）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
务。

一、董事会的责任
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南第2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编制募集资金专项报告。这种责
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确保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发

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

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
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募集资金
专项报告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
式》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鉴证工作过程
中，我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
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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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
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五、报告使用限制

本报告仅供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

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魏琴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夏育新

中国·上海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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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就募集资金 2025 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64 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 20,000,000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8.15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 363,000,000.00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32,000,000.00 元（不

含税），减除其他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27,809,902.40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3,190,097.60元。募集资金已于 2023年 6月 14 日划至公司

指定账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3年 6月 14 日对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3〕第 ZF10969 号

《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二） 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序号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A 303,190,097.60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103,276,563.73

利息收入净额 B2 6,315,630.34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80,952,337.40

利息收入净额 C2 2,179,342.47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184,228,901.13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8,494,972.81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E 90,079.54

应结余募集资金 F=A-D1+D2-E 127,366,089.74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G 127,366,089.74

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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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 127,366,089.74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7,366,089.74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60,000,000.00

注：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7,366,089.74元，利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 60,000,000.00元（其中 40,000,000.00 元存放

于工商银行广发证券户（36222182）购买理财，20,000,000.00元存放农业银行国金证

券户（8882774098）购买理财）。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

投入募投项目 184,228,901.13元，尚未使用金额为 127,366,089.74元（其中募集资金

118,871,116.93 元，专户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后金额 8,494,972.81 元）。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90,079.54 元系根据募集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及汇率计算。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

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制定了《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的

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二） 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和三方监管情况

2023年 7月 15日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婺城

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婺城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以及保荐机构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

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因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公司及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与开户银行、德邦

证券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1月 8日、2024

年 3月 4日、2024年 6月 19日披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9）、《关于全资孙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后重新签订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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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2024 年 7 月 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持

续督导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议案》，公司持续督导机构由德邦证券变更为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7月 5日披露于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关于变更持续督导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鉴于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变更，公司及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持续督导机构

国金证券分别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婺城支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市婺城支行、中国银行（香港）胡志明市分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7月 30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

的《关于变更持续督导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6）。

上述所有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

行，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均不存在违反相关法规的情形。上述已签订的三方

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

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余额

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分行

1208011029200888819 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产项目 2,060,185.1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婺城支行

19610801047090389 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产项目 24,438,420.1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分行

8110801013002724173 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产项目 419,968.9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分行

3380020010120100118196 营销网络拓展及品牌建设提升项目 37,923,398.0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市婺城支行

405247090388

通过新设新加坡公司在越南投资建设年

产 80万台手持式电动工具及零配件生产

项目

本期注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14210078801600001766 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产项目 77,2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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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余额

金华星河科技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分行

3380020010120100126236 营销网络拓展及品牌建设提升改造项目 0.00

金华丁宇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分行

3380020010120100126367 营销网络拓展及品牌建设提升改造项目 0.00

GALAXIA TECH

（SINGAPORE）

PTE.LTD 注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市婺城支行

NRA377983814560

通过新设新加坡公司在越南投资建设年

产 80万台手持式电动工具及零配件生产

项目

本期注销

浙江海纳电器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婺城支行

19610801040018239 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产项目 2,446,886.35

KEYSTONE

ELECTRICAL VIET

NAM COMPANY

LIMITED 注 2

中国银行（香港）

胡志明市分行

100000600575577

通过新设新加坡公司在越南投资建设年

产 80万台手持式电动工具及零配件生产

项目

本期注销

中国银行（香港）

胡志明市分行

100000600575588

通过新设新加坡公司在越南投资建设年

产 80万台手持式电动工具及零配件生产

项目

本期注销

合计 67,366,089.74 注 3

注 1：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科技（新加坡）”）。

注 2：公司全资孙公司（以下简称“开创（越南）”）。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通过新设新加坡公司在越南投资建设年产 80万台手持式电动工具

及零配件生产项目”（以下简称“开创（越南）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于

2025年 8月 18日结项，公司已将“开创（越南）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

节余资金（含利息收入净额）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划转至公司的银行账户，“开创（越

南）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后续不再使用。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减少管理成

本，公司已办理完毕“开创（越南）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与

上述银行、保荐机构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分别于 2025 年 8月 18日、2025 年 9月 1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上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公告》（2025-046）、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完成销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注 3：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 67,366,089.74元，与尚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27,366,089.74元相差 60,000,000.00元，系公司尚未到期的现金管

理产品所致，其中 40,000,000.00 元存放于工商银行广发证券户（36222182）购买理

财，20,000,000.00元存放农业银行国金证券户（8882774098）购买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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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23 年 9 月 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并于 2023年 9月 19 日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调减“营销网

络拓展及品牌建设提升项目”投资额、实施内容并增加实施主体金华星河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星河科技”）和金华丁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宇商务”），

并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取消“年产 100 万台交流电动工具建

设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及“补充营运资金”；新增“通过新设新加坡公司在越

南投资建设年产 80万台手持式电动工具生产项目”，并通过向实施主体以注资及提

供借款的方式以实施募投项目。

2024年 4月 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了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将“年产 100万台手持式锂

电电动工具生产线建设项目”变更为“年产 200 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产项目”，同时

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新设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纳电器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新的“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产项目”。公司拟使用

募集资金向相关实施主体增加注册资本及提供借款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2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2024年 11月 14日召开了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通过新设新加坡公司

在越南投资建设年产 80 万台手持式电动工具及零配件生产项目”进行变更，变更后

的实施方式：星河科技（新加坡）使用募集资金 5,000万元人民币以现金方式出资，

持有开创（越南）100%股权，其余投资款（含自有、自筹资金及募集资金）以开创

电气和星河科技（新加坡）借款的形式借给开创（越南），借款总额不超过 1,320万

美元。

2025年 1月 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2025年 2月 11日召开了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年产 200 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

产项目”的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形成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含 50 万台锂电园林工具）的制造能力，项目达产后年营业

总收入预计可达 62,2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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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四)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五) 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含本数），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

币 1亿元（含本数）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可

以滚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在上述

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为 160.20 万元。

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公司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60,000,000.00元进行现金管理

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受托机构全称 产品类型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金保障型固定收益 3,000.00 2025-10-21 2026-01-21

2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金保障型固定收益 2,000.00 2025-10-30 2026-01-29

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金保障型固定收益 1,000.00 2025-12-25 2026-03-25

(六)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开创（越南）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于 2025 年 8

月 18日结项。结项后公司将“开创（越南）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节余

资金（含利息收入净额）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划转至公司的银行账户，并完成“开创（越

南）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8月 18日、2025 年 9月 1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

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公告》（2025-046）、《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完成销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1）。

(七)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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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除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60,000,000.00元进行现金管理购

买理财产品外，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67,366,089.74 元，存放在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内。

(九)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不适用。

四、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公司于 2023 年 9月 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并于 2023年 9月 19日召开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调减“营销

网络拓展及品牌建设提升项目”投资额、实施内容并增加实施主体星河科技、丁宇商

务，并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取消“年产 100 万台交流电动工

具建设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及“补充营运资金”；新增“通过新设新加坡公司

在越南投资建设年产 80 万台手持式电动工具及零配件生产项目”，并通过向实施主

体以注资及提供借款的方式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24年 4月 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2024 年 5 月 10 日召开了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将“年产 100万台手持式锂

电电动工具生产线建设项目”变更为“年产 200 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产项目”，同时

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新设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纳电器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新的“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产项目”。公司拟使用

募集资金向相关实施主体增加注册资本及提供借款以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2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2024年 11月 14日召开了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通过新设新加坡公司

在越南投资建设年产 80 万台手持式电动工具及零配件生产项目”进行变更，变更后

的实施方式：星河科技（新加坡）使用募集资金 5,000万元人民币以现金方式出资，

持有开创（越南）100%股权，其余投资款（含自有、自筹资金及募集资金）以开创

电气和星河科技（新加坡）借款的形式借给开创（越南），借款总额不超过 1,320万

美元。本次变更实施方式的变更不涉及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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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月 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2025 年 2 月 11 日召开了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年产 200 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

产项目”的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形成年产

200 万台锂电电动工具（含 50 万台锂电园林工具）的制造能力，项目达产后年营业

总收入预计可达 62,250.00 万元。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

(二) 未达到计划进度及改变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不适用。

(三) 改变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不适用。

(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改变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的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

形。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于 2026年 4月 24 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3,190,097.6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0,952,337.40

报告期内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4,228,901.13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64,673,256.57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87.3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改变项目

（含部分改变）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 100万台手持式锂电电

动工具生产线建设项目

是 202,170,000.00 - - - - - - 不适用 是

年产 100万台交流电动工具

建设项目

是 68,184,600.00 - - - - - - 不适用 是

研发中心项目 是 36,598,800.00 - - - - - - 不适用 是

补充营运资金 是 150,000,000.00 - - - - - - 不适用 是

营销网络拓展及品牌建设

提升项目

是 82,140,000.00 40,000,000.00 1,189,809.15 3,384,173.80 8.46% 2028年 7月①

- 不适用

否

①注： 2026年 4月 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该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原计划的 2026年 7
月延期至 2028年 7月。下同



通过新设新加坡公司在越

南投资建设年产 80万台手

持式电动工具及零配件生

产项目

是 - 61,020,097.60 0.00 61,424,310.09② 100.66% 2025年 8月③

实现收入 5,617.19

万元④

不适用 否

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

生产项目

是 - 203,653,158.97⑤ 79,762,528.25 119,420,417.24 58.64% 2028年 5月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539,093,400.00 304,673,256.57 80,952,337.40 184,228,901.13 60.47% -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

合计 539,093,400.00 304,673,256.57 80,952,337.40 184,228,901.13 60.47%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

目）

1、原募投项目于 2020年 1月立项，是基于当时对国内外电动工具市场的发展状况和前景而作出的。由于 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国际贸易和投资萎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同时，中美之间的

贸易摩擦、俄乌战争、地缘政治等不确定因素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新的挑战。鉴于上述原因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少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募投项目拟投入

的募集资金实际情况，为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实际情况，公司主动适应市场变化于 2023年 9月 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并于 2023年 9月 19日召开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调减“营销网络拓展及品牌建设提升项目”投资额、实施内容

并增加实施主体金华星河科技有限公司、金华丁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并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取消“年产 100万台交流电动工具建设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及“补充营运资金”；新增“通过

新设新加坡公司在越南投资建设年产 80万台手持式电动工具及零配件生产项目”，并通过向实施主体以注资及提供借款的方式以实施募投项目。营销网络拓展及品牌建设提升项目属于费用项目，无法测算项目收

益。

2、通过新设新加坡公司在越南投资建设年产 80万台手持式电动工具及零配件生产项目，于 2025年 8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承诺效益为项目完全达产下的年均效益值，故该项目“是否达到预计效益”为不适

②注：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大于计划投入募集资金金额部分系利息及理财收入。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已结项，下同。

③注：2025年 8月系“通过新设新加坡公司在越南投资建设年产 80万台手持式电动工具及零配件生产项目”一期建设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截至本报告披露日，该项目已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已结项，公司于 2025年 9月对该募集资金专户完成销户，下同。

④注：公司“通过新设新加坡公司在越南投资建设年产 80万台手持式电动工具及零配件生产项目”于 2025年 6月投产，2025年度产能尚未完全释放。本项目于 2025年实现收

入 5,617.19万元，下同。

⑤注：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产项目投资金额：203,653,158.97元为变更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100万台手持式锂电电动工具生产线建设项目”对应募集资金专户截

至 2023年 12月 31日的全部余额（包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下同。



用。

3、基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为丰富公司产品结构，更好地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公司主动适应市场变化于 2024年 4月 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4年 5月

10日召开了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将“年产 100万台手持式锂电电动工具生产线建设项目”变更为“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

生产项目”，同时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新设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纳电器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新的“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产项目”。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该项目尚未

建设完成，暂无法计算项目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1、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于 2020年 1月立项，是基于当时国内外电动工具市场的发展状况和前景而作出的。由于 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国际贸易和投资萎缩，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遭受冲击。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俄乌战争、地缘政治等不确定因素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新的挑战。其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少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中的募投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鉴于上述原因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情况，为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实际情况，公司主动适应市场变化，

决定终止“年产 100万台交流电动工具建设项目”、“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不再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同时调减“营销网络拓展及品牌建设提升项目”投资额、调整实施内容并增加实施主体。公司目前主要

销售来自海外，面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应海外主要客户保障供应链稳定的要求，为了规避风险并持续扩大海外业务，分散生产基地已成为公司应对宏观风险的必要手段；当前产

业链中一些企业已陆续开始布局东南亚，相关产业聚集逐步形成，同时作为下一个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东南亚地区劳动力相对丰富，生产要素优势明显。鉴于以上因素考虑，公司拟新增“通过新设新加坡公

司在越南投资建设年产 80万台手持式电动工具及零配件生产项目”，并通过向实施主体以注资及提供借款的方式以实施募投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9月 11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1）。

2、基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为丰富公司产品结构，更好地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公司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决定将“年产 100万台手持式锂电电动工具生产线建设项目”变更为“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

产项目”，同时拟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新设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纳电器有限公司以实施新募投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30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1、2023年 9月 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于 2023年 9月 19日召开了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

调减“营销网络拓展及品牌建设提升项目”投资额、实施内容并增加实施主体星河科技和丁宇商务，并向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2、2024年 4月 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4年 5月 10日召开了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年产 100

万台手持式锂电电动工具生产线建设项目”变更为“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产项目”，同时在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新设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纳电器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新的

“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产项目”。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相关实施主体提供注册资本及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30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2）。

3、2024年 10月 25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4年 11月 14日召开的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

议案》，同意变更“通过新设新加坡公司在越南投资建设年产 80万台手持式电动工具及零配件生产项目”的实施方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5日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

4、2025年 1月 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5年 2月 11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

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产项目”的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

币 2亿元（含本数），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含本数）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在上述

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60,000,000.00元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开创（越南）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于 2025年 8月 18日结项。结项后公司将“开创（越南）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节余资金（含利息收入净额）9.01万元（根据募

集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及汇率计算）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划转至公司的银行账户，并完成“开创（越南）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8月 18日、2025

年 9月 1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公告》（2025-046）、《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完成销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除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60,000,000.00元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外，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67,366,089.74 元，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内。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表 2：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浙江开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改变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改变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改变后的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

生产项目

年产 100万台手持式锂电电

动工具生产线建设项目

203,653,158.97 79,762,528.25 119,420,417.24 58.64% 2028年 5月 - 不适用 否

通过新设新加坡公司在越南

投资建设年产 80万台手持式

电动工具及零配件生产项目

年产 100万台交流电动工具

建设项目

61,020,097.60 - 61,424,310.09 100.66% 2025年 8月
实现收入

5,617.19万元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项目

补充营运资金

营销网络拓展及品牌建设提

升项目

营销网络拓展及品牌建设提

升项目

40,000,000.00 1,189,809.15 3,384,173.80 8.64% 2028年 7月 - 不适用 否

合计 304,673,256.57 80,952,337.40 184,228,901.13 60.47% - - -

改变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往期变更情况详见本专项报告之“四、改变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一）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或公司分别于 2023年 9月 11日、2024年 4月

30日、2024 年 10月 26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

2、报告期内，公司对“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产项目”的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近年来园林工具规模稳步增长，据 Global Market Insights



预计，2023年全球草坪和园林设备市场规模将达 397亿美元，预计 2025年将达 454.5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 7.0%，整体市场空间广阔。同时随着锂电技

术进步、成本下探，锂电园林工具产品优势逐步显现。根据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统计，锂电园林工具市场渗透率从 2016年的 15%提高至 2019年的 23%。根

据 TraQline统计数据，预计到 2025年，锂电园林工具市场规模将达 56亿美元。有鉴于此，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优化生产线布局，拓展锂电产

品线，实现更多产品种类规模化自主生产的能力，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经审慎研究和分析论证，拟调整“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产项目”的

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建设完成后该项目将形成年产 200万台锂电电动工具（含 50万台锂电园林工具）的制造能力。

2025年 1月 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5年 2月 11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年产 200

万台锂电电动工具生产项目”的实施内容及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月 17日披露的《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

容及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具体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之“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改变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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